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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工作积极分子评选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开展的各项活动有赖于会员企业的支持

与配合。各会员企业工作人员积极响应，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积极向

协会建言献策，促进协会提升服务质量。为增强会员企业的凝聚力，提高企业

参与协会活动的积极性，表彰在协会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企业工作人员，

协会开展工作积极分子评选活动。为做好评选工作，特制订本评选准则。

第二条 授予对协会有突出贡献会员企业的工作人员，评选活动每两年组织

一次；每会员企业可择优推选两个优秀人员参与。

第三条 评选工作由协会理事会领导，秘书处负责组织，成立协会工作积极

分子评选委员会，按照实事求是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程序，本着择优评定的

原则进行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评选工作。

第四条 被评选为协会工作积极分子的将授予荣誉证书，在会员大会中进行

颁奖。

第五条 评选活动经费在本年会费中列支。

第二章 评选条件

第六条 评选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工作积极分子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凡是顺德区市政业协会会员单位的工作人员，符合评选条件的均可自愿

申报；

2.勤奋敬业,甘于奉献,关心协会工作及发展，无违法、无不良行为记录，

诚实守信、具备社会责任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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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遵守职业道德, 爱岗敬业，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，协助协会开展各项

工作任务；

4.积极参与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、会议，对协会开展的各项活动予以支持

与配合；

5.积极参加协会大型活动的筹委会,认真完成工作任务，表现突出；

6.开拓创新，积极向协会建言献策，提出办好协会的建议，且有较突出

表现的。

第三章 评选程序

第七条 评选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工作积极分子的评选程序：

1.秘书处在网站发布评选通知，明确评选的时间、要求和方式。自愿提出

申请，并向秘书处提交申请材料；

2.秘书处受理人员申请并对人员申报资料进行初审；

3.秘书处组织评审委会员成员对人员材料进行核实、评选，推荐协会工作

积极分子；

4.协会工作积极分子经评选委员会评审后，在协会网站行文公示 5 个工作

日，并受理和处理异议；

5.公示通过后的协会工作积极分子经理事会审核批准，在会员大会进行

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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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评选材料及要求

第八条 提交申报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工作积极分子评选材料及要求：

1.填写《2016 年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工作积极分子申请表》（一式一份）

并加盖公章；

2.身份证复印件（一式一份）并加盖公章；

3.个人社保证明复印件（一式一份）并加盖公章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九条 对人员提供虚假的评审资料，一经发现，撤销申报和获奖资格；

第十条 本办法由顺德区市政业协会负责制定、修订及解释；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协会自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

2016 年 10 月


